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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聚光科技”）及子

公司自 2020年 3月 23日至 2020年 4月 13日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

民币 13,333,376.77 元，其中增值税即征即退资金为人民币 10,348,019.18 元，

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具有可持续性；政府科研项目补助资金及其它政

府补助资金为人民币 2,985,357.59元。现将具体情况分别列示如下： 

获得补助的主体 
提供补助的

主体 
项目 

本期收到补

助时间 

本期收到补助的

金额 

补助

类型 

会计

处理 

哈尔滨华春药

化环保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税

务局 

个人所得税手

续费返还 
2020.03.26 151,133.09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无锡中科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市财政

局、无锡市

商务局 

省切块商务发

展资金项目 
2020.03.30 152,300.00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聚光科技（杭

州）股份有限公

司 

国家税务总

局杭州市滨

江区税务局 

增值税即征即

退 
2020.03.31 2,709,860.64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北京聚光盈安

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

局北京市丰

台区税务局 

增值税即征即

退 
2020.04.02 123,859.96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北京聚光盈安

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

局北京市丰

台区税务局 

增值税即征即

退 
2020.04.02 77,532.62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北京聚光盈安

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

局北京市丰

台区税务局 

增值税即征即

退 
2020.04.02 19,065.16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杭州谱育科技 杭州市科学 中小微企业研 2020.04.07 1,140,000.00 与收 其 他



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局、杭

州市财政局 

发补助 益相

关 

收益 

聚光科技（杭

州）股份有限公

司 

杭州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

发区（滨江）

市场监督管

理局、杭州

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滨江）财

政局 

2019 年度品

牌奖励资金 
2020.04.08 2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聚光科技（杭

州）股份有限公

司 

杭州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

发区（滨江）

市场监督管

理局、杭州

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滨江）财

政局 

2019 年度标

准奖励资金 
2020.04.08 80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杭州聚光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

区科学技术

局 

高企补助 2020.04.08 450,000.00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聚光科技（杭

州）股份有限公

司 

国家税务总

局杭州市滨

江区税务局 

增值税即征即

退 
2020.04.10 7,417,700.80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零星项目 
2020.3.23-

4.13 
91,924.50 

与收

益相

关 

其 他

收益 

合计 13,333,376.77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补助的类型 

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

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但是，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

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

毁损的，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除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

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二）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公司自

2020年 3月 23日至 2020年 4月 13日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13,333,376.77元，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0万元，其余为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 

（三）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本公告中收到的增值税即征

即退金额 10,348,019.18 元，其中 10,251,421.40 元应归属于上年度（2019年

度），预计对 2019 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为 10,251,421.40元，余下 96,597.78

元归属于本年度（2020 年度），预计对 2020 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为 96,597.78

元；本公告中收到的政府科研项目补助资金及其它政府补助资金为人民币

2,985,357.59元，预计对公司 2020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为 2,985,357.59 元，

综上，对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为 3,081,955.37元，对公司财务数据的

影响最终将以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 

（四）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

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

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4日 


